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教職員工校外兼職兼課申報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報日期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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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年     月     日
	元

	
	
	至
	

	
	
	年     月     日
	

	備註：

1、 本校教職員工擬在校外兼職(課)者，應事先申請，經本校同意後始得辦理。

2、 規範兼職(課)相關規定：
(一)「公務員服務法」。
(二)「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」。
(三)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。
(四)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。
(五)「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教師聘約」。
(六)「公務員兼任非營利事業或團體受有報酬職務許可辦法」。
(七)「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」。
(八)「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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